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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快遞 

行政院通過信託法修正草案 

 

信託法自民國 85 年 1 月 26 日制定公布、9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迄今未曾

修正，為使社會大眾對於公益信託之設立有正向之發展，避免假公益、

真避稅之情形，因此政府大力推動信託法之修正。行政院於 4 月 22 日通

過「 信託法」修正草案，本次信託法之修正目的為落實公益信託之回饋

社會或關懷社會等公益目的，並加強公益信託之管理及監督。 

此次修法增修變動之條文高達數十條，誠屬十多年來之重大變革，特就

修正條文之重點摘要如下： 

1. 增加得作為公益財產之類型 (增訂第 71 條之 1) 

條文中明確規定：「公益信託設立時之財產，除現金外，得以其他

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權代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依所掌業務性質，訂定現金總額之比率」，因此，舉凡具有財

產權性質者，包含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等，均得作為公益信託

之財產。 

 

2. 現金以外之信託財產達一定價額時，受託人應檢具財產運用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許可 (增訂第 71 條之 2) 

為了確保信託財產之流動性、變現性及獲利性，若以現金以外之財

產作為信託財產達一定價額時，受託人(包括銀行等信託業者)應檢具

財產運用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許可，以利於

公益目的之達成。同時並應注意未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即屬無效捐

贈，則受託人應返還捐贈與捐贈人。 

 

3. 增訂受託人申請設立公益信託時應提出之文件及信託行為應記載事

項 (第 71 條之 3 及第 71 條之 4) 

 



4. 明定公益信託不予許可之要件 (第 71 條之 5) 

除設立目的不符合公益或信託財產無處分權等一般法律無法許可之

事項外，其中特別提醒注意者，依照第 8 款之規定，若公益信託應

設立而未設置諮詢委員會時，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又第 13 款規

定，若移轉後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無裁量決定權限時，會

造成主管機關失去監督公益事務之可能，因此，主管機關得不予許

可。 

 

5. 明確規定公益信託辦理信託事務之年度支出不得低於前一年底信託

財產總額百分之二或年度收入總額百分之六十 (第 71 條之 6) 

為敦促公益信託積極從事公益活動，明確訂定年度支出之比例。此

外考量公益信託付出之多元性，另訂有但書之規定，使公益信託團

體亦能以實際行動或提供服務之方式對社會有所貢獻。此外，若公

益信託之財產屬未上市、未上櫃且未興櫃公司之股份或股權者，則

其信託事務支出之比例應達該項信託財產總額百分之二。 

特別提醒注意，若主管機關查核認為公益信託有不符合支出比例之

情形應主動通知稅捐稽徵機關，可能會對稅務規劃造成影響。 

 

6. 明定公益信託財產之運用方式，並明確禁止利益輸送之情形 (第 71

條之 7) 

為維護公益信託之設立目的及財務健全，特增訂信託財產之運用方

式，包括：購買公債、國庫券、金融債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

購置辦理業務所需之動產及不動產，購買固定收益型商品，特別對

於購買上市櫃公司股票限制不得超過信託財產總額百分之五，且對

單一公司持股比率不得逾該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7. 明定公益信託辦理獎助或捐贈之處理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 (第 71

條之 8) 

 

8. 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派員實地查核 (第 72 條) 

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派員實地查核外，受託人並應於一

定期限內提出各書類表冊，其相關之計畫書、預算書的格式及應記

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9. 增訂信託監察人之職權範圍及資格限制 (第 75 條、第 75 條之 1) 

信託監察人不得由委託人擔任。信託監察人相互間、信託監察人與

委託人或受託人相互間不得有配偶、三親等內親屬關係，或有自身

利害關係。 

 

10. 新增一定規模以上之公益信託應設置諮詢委員會 (第 75 條之 2) 

為建立公益信託穩定治理機制，法規要求一定規模以上之公益信託

應設置諮詢委員會，以協助受託人執行公益事務。 

 

德勤商務法律觀點 

本次信託法修正條文針對修正前已許可設立的公益信託，特別給予一

年的補正期間，若目前已設立之公益信託其受託人無信託財產管理處

分權限、信託監察人資格不符、未設有諮詢委員會及賸餘財產歸屬對

象不符者，應於法規正式通過後一年之補正期限內儘速改善之。為避



免違反信託法之相關規定，而遭主管機關廢止或處以罰鍰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建議應隨時關注修法動態，並因應調整。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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